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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8 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席：蔡校長俊彥                               紀錄：洪淑麗 

出席：如簽到表  

壹、 介紹本學期新進同仁 

 

 

 

  

姓名 科別 職稱 

林珈卉 特殊教育科 教師兼註冊組長 

黃泊修 電子科 專任教師 

莊育達 輔導科 代理教師 

王凱英 全民國防科 代理教師 

卜如翊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 

兼實習組長 

洪翊勝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 

兼進修部教務組長 

林郁芬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 

葉俊毅 餐飲管理科 代理教師 

沈孟欣 化學科 
代理教師兼 

進觀二甲導師 

鄭惠方 健康與護理科 代理教師 



第 3 頁 

貳、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情形 
相關處室 

執行情形 

1 

修訂本校建置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

作業補充規定。 

教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2 

修訂國立恆春高

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生活作息實

施要點。 

學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3 

修訂國立恆春高

級工商職業學校

學生獎懲規定。 

學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4 

修正「國立恆春

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

處理要點」。 

人事室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決議：解除列管。 

參、 主席致詞： 

如校長簡報資料。 

肆、 家長會張嘉芸會長致詞： 

校長、主任及各位老師大家好，非常感謝校長熱情邀請參加會

議，時間過的很快一年過去，我也畢業了，高三的孩子在學校

的栽培下也畢業上大學了，謝謝所有老師辛苦的付出，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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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都在自己的位子上發揮各自專長帶領及教導學生做各方面

的學習，辛苦了，謝謝所有師長，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

樂。 

伍、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如書面資料第 3-4頁。 

二、 學務處 

(一) 如書面資料第 4-6頁。 

(二) 生輔組宣導校園性別事件，各種在校園常發生在師生之間性

平案例。 

三、 總務處 

如書面資料第 7-8頁。 

四、 實習處 

如書面資料第 8-9頁。 

五、 輔導室 

如書面資料第 10-13頁。 

六、 圖書館 

如書面資料第 13-14頁。 

七、 教官室 

如書面資料第 15 頁。 

八、 進修部 

如書面資料第 16 頁。 

九、 人事室 

如書面資料第 17-20頁。 

十、 主計室 

如書面資料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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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 條第一項學生曠課

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二、 因應缺勤系統上線，避免教師上課點名缺曠產生爭議，新增條

文：四、每節上課鐘響後一分鐘內到各教室、各上課地點就位

完畢，並請任課老師確實實施點名，超過 5 分鐘者算遲到，超

過 10分鐘者視同曠課。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訂定本校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同意後請各處室依預定執行事項辦理並公告本校網站公告周

知。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7時 55 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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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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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 

98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之。 

貳、考查方式： 

一、出缺勤紀錄區分為升旗未到、遲到、曠課、事假、病假、公假及其他等。 

二、出缺勤紀錄以學期採節（次）數計算，學生除公、病、事假外，全學期曠課

達 42 節，需列入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依決議事項實施適性輔導及適

性教育處置。 

三、出勤紀錄每學期以節（次）數紀錄於學生德行評量綜合紀錄表內，列為導師

期末對學生提出具體建議及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之依據。 

四、每週上學遲到超過三次(含)以上者，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9 條第 11 款不遵守

作息規定(屢勸不聽)予以處份，經勸告仍未改善者則予以加重處份。 

四、每節上課鐘響後一分鐘內到各教室、各上課地點就位完畢，並請任課老師確

實實施點名，超過 5分鐘者算遲到，超過 10分鐘者視同曠課。 

參、延修生與重修生出缺勤考查比照一般生管理。（隨班之延修生、重修生比照辦

理）   

肆、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一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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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恆 春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期 初 校 務 會 議 議 程 表  

 

  

日期 1 1 2 年 8 月 3 0 日 （ 星 期 三 ）  

項次 時   間 議     程 

一 16:30 會議開始 

二 16:30－16:40 主席報告 

三 16:40－16:50 家長會長致詞 

四 16:50－17:30 
（一）各處室業務報告 

（二）詢問及補充 

五 17:30－17:45 提案討論 

六 17:45－17:55 臨時動議 

七 17:55－18:00 主席結論 

八 18:0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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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壹、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情形 
相關處室 

執行情形 

1 

修訂本校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補充規定。 

教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2 

修訂國立恆春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學生

生活作息實施要

點。 

學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3 

修訂國立恆春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學生

獎懲規定。 

學務處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4 

修正「國立恆春高

級工商職業學校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處理要

點」 

人事室 照案通過 依修訂要點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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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業務報告 

教務處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試辦學習區完

全免試入學資

源 挹 注 計 畫

834,353元 

A1-1共組培力團隊 

A2-1發展活化教學 

A2-3推動社團活動 

A2-4推動多元營隊 

B1-1支援協同教學 

B2-1辦理職涯試探 

B2-4適性入學宣導 

B3-2提供資源共享 

D1-1發展群科活化教學 

D1-2推動群科多元營隊 

D2-1辦理群科職涯試探 

112.8.1~112.12.31  

2 
高職優質化輔

助方案 95萬元 

A1落實學校課程發展 

A2推動創新多元教學 

A3深化教師教學專業 

B1導引適性就近入學 

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 

B4形塑人文藝術素養 

112.8.1~112.12.31  

3 
適性學習社區共

好計畫13萬元 

推動自主學習、與科大加強

合作關係推動師生共學 
112.8.1~112.12.31  

4 

充實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

計畫 

計畫經費經常門 47.4

萬、資本門 2.6萬，合計

50萬 

112.8.1~1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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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5 

教育部美感與

設計課程創新

計畫 

計畫經費 4萬元 111.8.1~112.7.31  

6 重要日程 

教務會議:8/31 

公開觀課:9-12週 

9/23補上班(10/9，星期

一) 

第一學期結束:1/19 

學期補考:1/30 

  

 

學務處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工讀生計畫 

1. 受理工讀生申請，共 11

位、受理時間：8/30-9/4 

2. 工讀生審查會議（9/5） 

9月 11日～ 

12月 22日 
 

2 幹部訓練 
針對各班班級幹部進行教育訓

練，以更快時間融入班級事務。 

8月 30日 

12：30 
 

3 導師會報 
1. 每月定期召開導師會議 

9/6、10/4、11/1、11/29 

每月第一星期

星期三早上 
 

4 教育儲蓄專戶 
各班導師提出申請，並於每月

召開審查會議 
每月召開一次  

5 社團課程 
1. 社團選社至 9/21止。 

2. 預計開設社團 34個社團。 
本學期共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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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3. 原住民社團補助經費

60,000元。 

4. 延續上學期經費海遊社補助

經費 30,000元、彈琴說謠

經費 60,000元、友愛動物

社經費 55,000元 

5. 優質化計畫輔導熱音社訓

練。 

6 週會活動 

辦理友善校園、反毒、反黑、動

物保護暨生命教育、海洋教育、

家庭教育、交通安全、品德教

育、愛滋防治、法治教育等專題

講座。 

本學期共 13場  

7 畢業旅行 

1. 高三 9個班級，預計師生合

計預計 171人。 

2. 費用 5,300元 

日期：11/8-

11/10 
 

8 週記抽查 

1. 分 2次進行抽查週記、每次

3-4。 

2. 導師提供週記抽查優良名單

敘獎。 

  

9 
體育組相關業

務 

1. 第 68屆運動會調整於下學

期辦理。 

2. 辦理班際拔河、羽球賽 

3. 參加各項田徑賽事 

1.10/2 班際拔

河比賽。 

2.10/23 班際羽

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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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0 
衛生組相關業

務 

1. 新生健康檢查：9/26 

2. 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計畫：

112年 2,246,000元。 

3. 多元生理用品推廣 114,000

元。 

4. 校園關懷動物生命教育

55,000元。 

5. 辦理資源回收、環境保護計畫 

6. 廁所綠化美化 

7. 環境知識競賽 

8. 愛滋防治宣導講座 

9. 食品衛生統計結報 

10. 傳染病情登記回報 

  

11 
生輔組相關業

務 

1. 友善校園反毒、反黑、防

制霸凌宣導（8/30） 

2. 複合式防災教育（9/5）、

國家防災日預演（9/12）、

國防災日演練（9/21） 

3. 住宿生座談會（9/14） 

4. 生活教育競賽 

5. 校園專車計畫：112學年度

補助 6,317,960元 

6. 獎懲委員會議 

7.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8. 霸凌防治因應小組會議 

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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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電子大樓旁主高

壓變電站改善工

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老舊危

險電力系統改善計畫核定補

助經費 550萬元整 

112 年 7

月 21日完

工 
 

2 

改善實習教學環

境及綜合大樓階

梯修繕工程 

改善實習教學環境與修繕綜

合大樓階梯 

改善實習

教學環境

112年 8

月 7日完

工 

綜合大樓

階梯修繕 

112 年 8

月 15日完

工 

 

3 
112學年度第一學

期教科書採購案 
教科書採購 

112年 8

月 15日

驗收 

 

4 
112學年度租用學

生交通車採購案 

112 學年度租用學生交通

車，由陽明通運有限公司得

標 

112 學年

度  

5 
112學年度午餐團

膳勞務採購案 

112 學年度午餐團膳，由福

晟有限公司得標 

112 學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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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6 

112學年度高三校

外教學勞務採購

案 

112 學年度高三校外教學，

由南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得標。 

112 學年

度 
 

7 

申請 112 年度補

助國立偏遠地區

高級中等學校教

職員工及學生住

宿所需宿舍管理

費 

教職員工及學生住宿宿舍管

理費之補助 

112 學年

度 
尚未核定 

8 

申請 113 年度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偏遠

及非山非市地區

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宿舍及廁所計

畫 

修繕木蘭樓學生宿舍與教學

區廁所整修 
113年度 尚未核定 

 

實習處 

編

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實務增能發展計畫

324,567元 

1. 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

98,367元 

2. 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

力 226,200元 

11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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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2 實習輔導會議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112/8/31  

3 國中技藝班 
車城國中 9/8起 

牡丹國中 9/5起 
至期末  

4 
工業安全教育衛生

測驗競賽 
對象：職業類科一至三年級 

112/9/20 

班會 
 

5 實習作業抽查 批閱次數至少 4次 
11/08-

11/10 
 

6 
全國高級中學學校

學生技藝競賽 

1. 工業類：11/21~11/24  

地點：嘉義高工 

2. 商業類：11/28~11/30  

地點： 

學科→高雄高商 

術科→高雄高商及樹德家商

(餐飲服務、中餐烹飪及烘焙 

 術科考場) 

如左  

7 國中職涯試探 
10/18 恆春國中、113/01/19 車

城國中、牡丹國中尚在協調中。 
如左  

8 實習工場安全檢查 
安 排 五 次 檢 查 :112/9/28 、

10/31、11/30、12/29、113/01/16 
如左  

9 第三梯次即測即評 

1.測試日期：學科 11/08、術科

11/15(暫定) 

2.報名日期：9/13~9/21 

如左  

10 全國第三梯次檢定 
1.測試日期：學科 11/05 

2.報名日期：8/29~9/07 
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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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擬定工作計畫 

1.擬定本學期輔導工作計 

  畫、行事曆與經費預算。 

2.擬定各項輔導活動辦法。 

 

3.召開「輔導工作委員會」、 

  「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 

委員會」、「學生自我傷 

害三級防治推動小組委

員會」、「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認輔教師座

談會」等會議。 

預備週 

 

預 備 週 ～

第 3週 

第 3週～第

7週  

2 充實輔導設備 

1.申購各種設備物品、心理 

  測驗、文具等 

2.綠美化辦公室、個別諮商 

  室、團體諮商室。 

預備週 

 

預備週 
 

3 
建立學生基本資

料 

1.家庭概況調查及學生基本 

  資料建置與更新 (線上查 

  詢系統)。 

第 2週～第

5週 

 

 

4 
心理測驗實施及

運用 

1.配合各年級需要，實施心 

  理測驗及解釋 

◆賴氏人格測驗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第 6~9 週 

第 8-9週 

第 2~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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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2.分析各項心理測驗結果提 

  供相關處室教師參考。 

視需要 

5 諮商輔導與諮詢 

1.針對學習、人際、家庭自 

  我等各類問題，提供諮商 

  輔導與諮詢。 

2.落實執行認輔制度。 

3.建立個別諮商紀錄。 

4.依輔導需要與相關福利機 

  構聯繫及轉介。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6 

各項輔導活動資

料整理及統計、分

析 

1.整理及建立各項輔導活動 

  實施辦法、執行過程、紀 

  錄等資料。 

2.統計及分析各項輔導活動 

  問卷、回饋單，製作成果 

  報告，提供日後辦理參考。 

經常性 

 

 

經常性 

 

 

7 
推動輔導室志工

服務 

1.召募輔導室志工。 

2.安排及督導輔導室志工工 

  作內容及輪值時間。 

3.輔導志工培訓會議。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8 
學習成就低落學

生之輔導 

1.學習困擾學生個別輔導。 

2.約談轉學、復學、轉科等  

  之學生，了解學習困擾。 

3.針對特殊學習困擾學生召 

  開個案研討會。 

經常性 

第 3週～18

週 

視需要 

 

9 協助學生解決個 1.與各處室、教官、導師保 經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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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別生活適應問題   持密切聯繫並主動協談， 

  加強具特殊問題學生之輔 

  導，並防患未然。 

2.召開「中離會議」。 

3.輔導教師召開輔導個案會 

  議，評估學生狀況及需。 

  要，追蹤及輔導以協助學 

  生穩定就學。 

4.運用輔導股長主動發掘需 

  協助學生，並發揮同學 

  愛，關懷班上同學。 

 

 

 

第 17週 

視需要 

 

 

 

經常性 

10 
強化心理衛生諮

詢工作 

1.提供教師心理衛生諮詢中 

  心之功能及資料，必要時 

  予以轉介。 

經常性 

 

11 

推展生命教育，並

辦理校園自我傷

害防治工作 

1.教師研習及親職教育均納 

  入此主題。 

2.選派教師參加校園自我傷 

  害防治之研習會。 

3.利用導師會報提供自我傷 

  害防治資料，以推廣防治 

  理念。 

4.安排全校各班生命教育討 

  論題綱。 

5.推動生命教育月，辦理生 

  命教育系列活動。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每 學 期 一

次 

每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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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2 
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 

1.教師研習及親職教育均納 

  入此主題。 

經常性 
 

13 升學輔導 

1.辦理大學及四技二專多元   

  入學管道說明會。 

2.邀請大專院校進行校系介 

  紹。 

3.提供科系簡介及出路資 

  料，並協助選填志願。 

4.生涯探索輔導，利用大考 

  中心出版之學系探索量表 

，多方思考，以為正確選

擇未來出路。 

第 10~13週 

 

視需要 

 

經常性 

 

第 2~3 週 

 

 

14 職業輔導 

1.邀請校外資源(大專院校 

  等)進行「面試技巧」、「求 

  職技巧」介紹。 

視需要 

 

15 推展家庭教育 
1.舉辦親職教育講座。 

2 親師座談與校務交流。 

第 9週 

第 9週 
 

 

圖書館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執行計畫 
1.優質化計畫 

2.完全免試計畫 

112.09-12 
 

2 中學生網站投稿 1.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12.9/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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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2.小論文寫作比賽 112.9/1~10/15 

3 辦理研習及講座 
1.優質化計畫 

2.完全免試計畫 

112.09-12  
 

4 推動閱讀及寫作 

1.好書推薦、主題書展。 

2.鼓勵學生參加全國中學

生讀書心得寫作及小論文

比賽。 

3.辦理班級閱讀榮譽競

賽，推動班級活動書箱。 

4.舉辦班級讀書會。 

5.推廣擴充電子書。 

112.09-12 

 

5 發行校訊 1.恆陽春暖 11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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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室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友善校園週 

反毒反黑反霸凌誓師大會，於

茂德館辦理宣誓大會，並針對

友善校園週宣導主題「校園詐

騙防制、你快樂我平安」等向

全校師生宣導週知。 

112.08.30  

2 國家防災日 

9 月 12、19 日(星期二)升旗

時間實施地震防災避難演練

預演，9 月 21 日上午時實施

地震防災避難演練，請全體師

生於演練時做好防護動作，並

協助引導同學前往操場集合。 

112.09.21  

3 
二年級實彈射擊

體驗活動 

本次二年級實彈射擊體驗活

動預劃於 10月 31日辦理。 
112.10.31  

4 
新世代反毒策略

入班宣導活動：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第 2期，112學年規劃利用班

(週)會時機，逐一實施入班宣

導課程，以落實反毒成效。 

112.0101-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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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編號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時間 備註 

1 
進修部各入學管

道招生 

非應屆獨招、分區免試入

學、免試續招、轉學生(二、

三年級) 

03.15~08.22  

2 交通安全宣導 
安排交通安全宣導，以維護

師生安全。 

9月  

3 國家防災日宣導 
火警、水災、風災、地震…

等各項防災宣導演練。 

9月  

4 反毒宣導 
毒品危害深遠，利用週會加

強宣導。 

9月  

7 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上傳 
9月~2月  

 

8 每月初導師會報 

1. 學習狀況說明及提醒 

2. 各項規定說明及處置 

3. 分享與回饋 

9月~2月  

9 作業抽查 共同科目 10月  

10 作業抽查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週記 10月、12月 週記 3篇 

11 
球類競賽(趣味競

散) 
全年級運動項目競賽 

10月 暫定籃球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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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 票選本校 11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

選票選定後，請依顏色分別放入該投票箱。 

（一）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略以：「三、本會

置委員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員：1、校長一人。校

長因故出缺時，以代理校長擔任。 

（二） 家長會代表一人：由家長會選（推）舉之。 

（三） 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教師會選（推）舉之（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

置教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七人：選舉方式由全體專任教師選

舉之。選舉委員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最多連記 3 名）投票產生。 

二、 本校 11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合計 9 人，組成如下： 

（一） 當然委員 2 人： 

1. 校長。 

2. 家長會代表。 

（二） 票選委員 7 人：由全體專任教師票選產生。 

（三） 候補票選委員 10 名：由全體專任教師票選產生。 

三、 本校 112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合計 9人，組成如下： 

（一） 當然委員 4人： 

1. 教務主任。 

2. 學務主任。 

3. 輔導室主任。 

4. 人事室主任。 

（二） 票選委員 5人：由全體教師票選產生。  

（三） 候補票選委員 10名：由全體教師票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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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2 學年度人員動態: 

     新進教師 10位： 

姓名 科別 職稱 

林珈卉 特殊教育科 教師兼註冊組長 

黃泊修 電子科 專任教師 

莊育達 輔導科 代理教師 

王凱英 全民國防科 代理教師 

卜如翊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兼實習組長 

洪翊勝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兼進修部教務組長 

林郁芬 觀光事業科 代理教師 

葉俊毅 餐飲管理科 代理教師 

沈孟欣 化學科 代理教師兼進觀二甲導師 

鄭惠方 健康與護理科 代理教師 

五、 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112學年度第 1學期）： 

（一） 申請期限：112年 10月 6日（星期五）前。 

（二） 申請表格：申請表及切結書各一份，請逕上人事室網頁下載（或至本

室索取）。 

（三） 申請手續及繳驗證件： 

1. 填具申請表：由申請人本誠信原則提出申請，經人事單位複核後，

以造冊方式辦理支付。 

2. 戶口名簿：於本機關第一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

係，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須主動通知人事單位外，無須繳

驗。 

3. 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公私立高中(職)以上繳驗收費單

據，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又未能繳驗收費單據者，得以

其他足證明繳付學雜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併附原繳費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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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 

4. 凡子女白天有職業、已婚、留級、重讀者均不符申請規定。 

（一） 教師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彙整表:                

假  別 日數 計算 方式 備註 假  別 日數 計算 方式 備註 

事  假 7 時   
事、家合計超 7，應按

日扣除薪給 

休 假 

7 

時 

  
服務滿一年 

(第二年起) 

家庭 

照顧假 
7 時   

併入事假計算（家庭成

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

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 

14   
服務滿三年 

(第四年起) 

病  假 28 時   超過日數，事假抵銷 21   
服務滿六年 

(第七年起) 

生理假 月 1 時   年超 3併入病假計算 28   
服務滿九年 

(第十年起) 

婚  假 14 時   
結婚登記之日前 10日

起三個月內請畢 
30   

服務滿十四年 

(第十五年起) 

產前假 8 時   
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

至分娩後 

喪 假 

15 

時 

分

次、  

死亡

之日

起百

日內

請畢 

父母、配偶 

陪產檢

及陪產

假 

7 時 分次 

陪產檢應於配偶懷孕期

間請畢；陪產應於配偶

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

計十五日（含例假日）

內請畢。 

10 
繼父母、配偶

之父母、子女 

娩  假 42  

一

次、   

且不
得扣
除寒
暑假
之日
數 

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

假，以 21日為限。分
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
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5 

曾祖父母、祖

父母、配偶之

祖父母、配偶

之繼父母、兄

弟姊妹 

流產假 

42  一

次、   

且不
得扣
除寒

懷孕 20週以上流產者 補休假   時   2年內休畢 

21  懷孕 12-20週流產者 
捐贈骨隨   

或器官假 

視實

際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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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以

免違法 。 

六、 法令宣導: 

（二） 112年 12月 2日訂定及修正教師兼職相關法規： 

1. 訂定「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適用對象為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2. 修正「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 

            適用對象為教育部主管之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3. 教師如有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兼課及兼職等情形，請查詢並依據

以上最新兼職法規辦理。 

 

主計室 

一、 本校半年結算報告己於 112/7/10由國教署審核竣事。 

二、 112年度至 7月底購建固定資產支出預算執行結果，本年度預算數 912 萬

3,000 元，實際支出數 222萬 5,452 元，目前為達成率 24.39%。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 

三、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條第一項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

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

14  
暑假
之日
數 

懷孕未滿 12週流產者           

1.以時計算：事、家、病、婚、生理、產前、陪產檢、陪產假、喪、補休、公假、公差、公出 

2.以半日計算：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3.備註：(1)教師（含兼行政教師）採學年制、公務人員採歷年制                              

(2)教師：事、病假併計超過 14日，年終成績考核考列 4條 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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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分計算。 

四、 因應缺勤系統上線，避免教師上課點名缺曠產生爭議，新增條文：四、每節

上課鐘響後一分鐘內到各教室、各上課地點就位完畢，並請任課老師確實實

施點名，超過 5分鐘者算遲到，超過 10分鐘者視同曠課。 

決議： 

 

案由二：訂定本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討論同意後請各處室依預定執行事項辦理並公告本校網站公告周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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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 

98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伍、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訂定之。 

陸、考查方式： 

五、出缺勤紀錄區分為升旗未到、遲到、曠課、事假、病假、公假及其他等。 

六、出缺勤紀錄以學期採節（次）數計算，學生除公、病、事假外，全學期曠課

達 42 節，需列入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依決議事項實施適性輔導及適

性教育處置。 

七、出勤紀錄每學期以節（次）數紀錄於學生德行評量綜合紀錄表內，列為導師

期末對學生提出具體建議及期末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之依據。 

八、每週上學遲到超過三次(含)以上者，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9 條第 11 款不遵守

作息規定(屢勸不聽)予以處份，經勸告仍未改善者則予以加重處份。 

四、每節上課鐘響後一分鐘內到各教室、各上課地點就位完畢，並請任課老師確

實實施點名，超過 5分鐘者算遲到，超過 10分鐘者視同曠課。 

柒、延修生與重修生出缺勤考查比照一般生管理。（隨班之延修生、重修生比照辦

理）   

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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